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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計畫資料表 

執

行

期

程 

全程 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5 月 31 日止，計 35 個月 

第一期 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計 17 個月 

承諾 

節電目標 

量化目標：第一期：0.15%、第二期：0.35%、第三期：0.5% 

質化目標： 

一、 跨局處整合：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

任召集人，工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在整合行政資源平台

下，定期滾動式檢討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落實節電目標。 

二、 民間社會力：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成

立常態節能培力。 

三、 掌握地方能源使用：整合能源調查、家戶用電、建築用電、

氣候變遷等相關資訊，釐清住宅用電習慣、建築耗能用特性、

住宅節電潛力分析，並汰換老舊耗能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

備比例打造節能基隆市。 

四、 深化校園能源科技教育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環境素養向

下紮根。提昇本市中小學學生之能源科技教育素養知能，喚

起各校學生、家長及社會對節能議題重視。 

五、 節能技術發掘節電潛力：協助能源用戶瞭解設備與系統運轉

情形，提供節能操作的正確觀念，發掘節電潛力落實節能改

善。推動自願性節約能源及自主管理，帶動企業、大專院校

自發性的落實節能改善。 

申請經費 

額度 

單位：仟元 

工作項目 全程 第 1 期 

1.節電基礎工作 18,000.000 6,000.000 

2.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含

擴大補助) 
63,403.200 

20,923.056 

(20,530.177
註
) 

3.因地制宜 10,030.814 3,310.168 

總計 91,434.014 
30,233.224 

(29,840.345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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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費 

來源 

̌自籌款，金額    (仟元)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金額            (仟元) 

備註 
備註：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第 1 期計畫執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額度，併同

調整第 1 期計畫總額度，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計畫內容摘要：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 105 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全

年用電量統計，本市用電量約為 1,223,811,792 度，為建構未來低碳經濟及永續

發展的社會，特訂定本計畫並訂出 107 年節電目標 0.15%、108 年節電目標

0.35%、109 年節電目標 0.5%。為達此目標，本市將成立節能稽查小組與節能

調查小組，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並補助汰換老舊耗能

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備比例打造節能基隆市。重點工作摘要如下： 

1. 成立本市節能稽查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規範之稽查。 

2. 成立節能調查小組，分析用電資料，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源消費細部資料。 

3. 辦理國中小學校節電宣導活動，透過校園巡迴宣導方式，將節電行為及節能

觀念導入國中小教育圈，將節能觀念向下扎根。 

4. 辦理節能培訓課程、節能觀摩活動等，提升本市節能政策之公民參與度。 

5. 以補助方式鼓勵服務業及住宅汰換耗能設備，如無風管空調機、電冰箱、

T8/T9 螢光燈具，並補助設置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系統。 

6. 針對住宅、服務業及機關部門等進行除濕機汰換補助。 

期望透過上述之預計推動項目，以達 3 年總節電 1%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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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局處 工務處 

聯絡人 

姓名 顧勝璿 職稱 科長 Email kl975@mail.klcg.gov.tw 

電話 2422-3305 傳真 2427-1638 手機 0930-929-836 

地址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 

申請縣市：(機關用印)      負責人：(縣市首長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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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背景說明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導致氣候條件產生極端變化，加上

人類活動急遽成長更加速傳統石化能源耗竭，對於地球生態、環境

與經濟造成嚴重威脅和衝擊。因此，節能減碳已成為我們這個

世代面臨的最重要也是艱鉅的挑戰之一。  

本市長久以來皆積極配合中央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近年為建構未來

低碳經濟發展社會，以推動政府機關、企業體及民間組織等各階層之熱

烈參與，吸引民眾從自身生活小作為，進而帶動社會型態改變，並利於

未來配合經濟部及環保署辦理相關推動及管制事宜，藉由推廣節能減碳

技術、觀念，將機關節能改善的成功經驗分享給其他單位。 

本市 104 年配合經濟部「智慧節電計畫」自己的電自己省，除成立

基隆市節電推動小組外，並設置基隆市節電網站並經營節電社群，供民

眾提供建議或發表節電評論，另按基隆市用電特性，規劃服務業、住宅

及機關等部門別相關節電措施，包括機關節電目標查核、LED 路燈汰換、

服務業臨場節能診斷服務、服務業特定能源用戶落實冷氣不外洩及室內

冷氣 26 度以上節電規定稽查、住宅部門的節能技術診斷服務及講座、宣

導及補助工作，其中為加強公民參與及創意節電之做法，更舉辦節電競

賽「自己的電自己省-節電”基”優競賽活動」，希望藉由全民參與競賽，

擴大參與層面，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與熱情，使每個人都能身體力行實

踐節電，做到「自己的電自己省」。 

根據台電統計資料顯示，105 年本市各部門用電量住宅部門占

56.76%、服務業部門占 35.14%、機關用電占 8.09%，可見本市住宅用電

為用電大宗，進一步分析住宅部門用電，表燈非營業用電占 93.9%，無法

歸類之家庭用電(電力用電)占 6.1%，可見住宅部門之表燈非營業用電所

占比例最高，雖然住宅的單位節電措施潛力不如服務業高，但集民眾之

力量並從政策制度引導、觀念及習慣改變著手，另一方面持續發展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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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方可能在經濟持續成長之趨勢下，降低整體之用電量，逐步實現

低碳永續的基隆市。 

二、計畫目標 

(一) 全程量化目標： 

1.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 105 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及

農業)全年用電量統計，用電量約為 1,223,811,792 度。 

2. 依據減量措施推算節電成效，本計畫據此訂出 3 年計畫期間節電

1%目標，即 3 年總節電量約為 1,404 萬度。 

(二) 全程質化目標： 

1. 跨局處整合：為使本計畫順利執行，本市特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

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在整

合行政資源平台下，定期滾動式檢討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落實節電

目標。 

2. 民間社會力：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成立常態

節能培力。 

3. 掌握地方能源使用：整合能源調查、家戶用電、建築用電、氣候變

遷等相關資訊，釐清住宅用電習慣、建築耗能用特性、住宅節電潛

力分析，並汰換老舊耗能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備比例打造節能基

隆市。 

4. 深化校園能源科技教育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環境素養向下紮

根。提昇本市中小學學生之能源科技教育素養知能，喚起各校學

生、家長及社會對節能議題重視。 

5. 節能技術發掘節電潛力：協助能源用戶瞭解設備與系統運轉情形，

提供節能操作的正確觀念，發掘節電潛力落實節能改善。推動自願

性節約能源及自主管理，帶動企業、大專院校自發性的落實節能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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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 

(一) 節電基礎工作 

1. 節電稽查輔導 

成立本市節能稽查小組，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三

項規定̣ 冷氣不外洩 、̤̣ 禁用鹵素燈及白熾燈泡 、̤及̣ 室內冷氣

溫度限值̤是否符合規範，進行實地稽查。 

稽查抽測電器零售業及大賣場能源標章及標示設備器具能

源效率標示配合中央政策執行後市場標示稽查作業，將配合中央

政策稽查本市電器零售商、廚具行、大賣場節能標章、能源效率

標示市場張貼稽查。此外，於稽查過程中亦同步宣導設備汰換補

助相關作業程序，並視情況協助相關業者進行設備汰換申請，以

利相關計畫之順利推展。 

2.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分析用電資料，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源消費細部資料，依據

區域住商部門用戶能源使用習慣與消費型態，針對能源消費之設

備別能源消費特性及用戶建築特性設計問卷內容，訓練訪員及執

行調查工作，以分析掌握本市各行政區域能源消費熱點、民眾節

約能源認知及落實程度，找出本市能源消耗最大的類別行業，做

為後續節能策略推動重點。此外，亦將調查政府機關與學校等照

明設備是否仍為 T8/T9，以規劃未來汰換目標。 

3.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

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整合民政處、交通處、產發處、教育處、

環保局及區公所等相關單位，以不影響既有的行政架構體系以及

各單位負責之業務職責，提供各單位於推動節能的工具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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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結合環保局現有低碳永續家園運作方式，與本市低碳永續家

園長期合作之志工組織配合進行社區輔導，因應計畫屬性不同，

培訓轉型為智慧能源志工，協助進行調查與蒐集家戶用電特性，

扮演第一線節電調查與在地輔導之核心角色。 

5. 公民參與 

本市過去已配合經濟部之智慧節電計畫，辦理「自己的電自

己省」節電競賽活動，提升市民節電作為，活動對象包含家庭用

戶、服務業等，藉由全民參與競賽喚醒節能意識。為延續智慧電

計畫之精神，提升公民節電習慣，擴大參與層面，增加市民參與

度，本計畫規劃辦理節能選拔活動，透過良性競賽方式，增強本

市節電氛圍，另外也將辦理節能培訓課程、節能觀摩活動等，教

導市民節能知識，使民眾能將所學之節能技術反應至節能選拔活

動之成果中，增加競賽意義，將低碳生活概念融入市民生活中，

提升社區節能效益以及本市節能政策之公民參與度。 

6.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精進各單位(包含機關、服務業等)之節能管理員、節電推

動工作小組成員、節能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每年辦理節約

能源教育等精進能力之培訓課程，舉辦節能推廣研習，安排節能

領域專家分享專題演講，並邀請節能績優廠商分享節能手法、節

能組織推動及節能案例，透過示範觀摩會提供與會人員吸收節能

新知及相互交流的機會。 

此外，規劃辦理國中小學校節電宣導活動，透過校園巡迴宣

導方式，將節電行為及節能觀念導入國中小教育圈，將節能觀念

向下扎根，以發揮更大成效。並藉由平面媒體、有線電視、廣播

電台及運用本市交通運具(如公車、公務車、洗掃街車輛)，以媒

體多元行銷方式推廣節電觀念，建構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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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針對老舊低效率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電冰箱、照明燈具

換裝高效率設備，後續將訂定̣ 基隆市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辦法 ，̤

並結合地方產業公會、空調、照明設備公會及 ESCO 公會共同推動，

加速設備汰換工作。 

1. 智慧照明設備 

經初步調查本市地下停車場使用現況後，預計全程汰換約 825 具

智慧照明設備。 

2.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對象：服務業部門包含服務業、政府機關、各級公私立學校、

包燈等；住宅部門以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為主。 

(2) 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及住宅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

院校及市府機關，預估全程汰換約 5,936 台(約 19,606kW)。 

3. 電冰箱 

(1) 補助對象：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2) 數量推估：依據台電公布之 108 年 2 月本市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

戶抄表戶數為 924,157 戶，預估全程汰換約 4,620 台(1,386,000 公

升)。 

4. 除濕機 

(1) 補助對象：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2) 數量推估：依據台電公布之 108 年 2 月本市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

戶抄表戶數為 924,157 戶，預估全程汰換約 4,700 台(28,200 公升/

日)。 

5. 節能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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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優先汰換服務業既有

T8/T9 燈管。 

(2) 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院校及

市府機關，預估全程汰換約 5,444 具 T8/T9 螢光燈具。 

6.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依據能源用戶契約容量區分為為中小型

(51KW~800KW)及大型(800KW 以上)，建置對象以各級機關及學校、

大專院校、高中職校、服務業等為主要推動對象，依據歷年辦理節能

診斷輔導之用電大戶及中小型能源用戶，作為優先建置對象。 

包含機關學校在內，設置大型能源管理系統加強軟體功能性，強

化能源管理系統以及聚焦以醫院、量販店、大型百貨商場、觀光旅館

等，潛在設置數量約 9 套。中小型能源管理系統，聚焦以大型超級市

場、一般旅館、安養機構、銀行、郵局、家具店、大型汽車服務業等，

預估設置數量約為 27 套。 

7.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核為規定補助項目後，發函

通知計畫通過開始施作，並於完工後進行現場查驗，查驗通過後核發

補助金，若申請者無法配合現場稽查作業，將辦理退件。 

(三) 因地制宜措施 

本市因因背山面海又迎東北季風，造成冬季陰雨綿綿且夏季潮熱，

常年多雨陰濕，素有雨港之稱。夏季降雨雖然較冬季少，但氣溫變化

大，時常起霧反潮，一年四季時常處於潮濕環境，於此條件影響下，

除濕機成為本市常見之家電，為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及營造節電氛

圍，因地制宜措施主要規劃除濕機汰換補助計畫，內容針對住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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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及機關部門等進行除濕機汰換補助。預計全程補助總額定除濕能

力約 16,500 公升/日。 

四、執行組織架構 

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務處擔

任主要幕僚單位，整合民政處、交通處、產發處、教育處、環保局及區

公所等住商部門相關單位，以不影響既有的行政架構體系以及各單位

負責之業務職責，提供各單位於推動節能的工具與經費。 

本市規劃透過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執行各項節電計畫推動管考

作業，定期召開滾動式檢討會議，檢討各項節電措施執行進度、績效、

經費運用情形及目標達成情形，以滾動式檢討各項節電措施及執行情

形，提出建議事項內容進行討論，檢討執行方向及困難點。由工務處掌

握本市各部門每月用電資訊及進行用電量統計分析，辦理跨局處整合

工作委員會管考會議，執行管考作業。 

透過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管考會議檢討各部門用電增加原因、

用電量較高行政區、節電率(或成效)及節電措施執行狀況，以適時修正

節電措施執行方向。 

五、計畫經費 

表一 全程計畫經費需求表 

科      目 
需    求    經    費 ( 仟元 )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1.節電基礎工作 6,000 6,000 6,000 

2.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含擴大補助) 

20,923.056 

(20,530.177
註
) 

20,923.056 21,557.088 

3.因地制宜措施 3,310.168 3,310.168 3,410.478 

小  計 
30,233.2241 

(29,840.345
註
) 

30,233.224 30,967.566 

總計 91,434.014 

備註：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第 1期計畫執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額度，併同調整第 1期計畫總額度，括弧

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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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期成果及效益 

表二 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期別 

節電工作 

第 1 期 

107 年 6 月 1 日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 
第 2 期 第 3 期 

節電基礎工作 30,000 度 60,000 度 90,000 度 

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含擴大
補助) 

4,274,694 度 3,607,356 度 5,476,276 度 

因地制宜措施 203,320 度 120,888 度 181,332 度 

 

表三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計完成數 

期別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全程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kW) 

註：每台冷氣約 4kW 
62 1,500 1,500 3,062 

住宅類擴大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 (台) 

註：每台冷氣約 3.2kW 

2,166 

(6,931.2kW) 

1,504 

(4,812.8kW) 

1,500 

(4,800 kW) 

5,170 

(16,544kW) 

住宅類擴大電冰箱 (台) 1,540 1,540 1,540 4,620 

住宅類擴大除濕機 (台) 2,500 1,100 1,100 4,700 

老舊辦公室照明(具) 304 2,570 2,570 5,444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盞) 275 275 275 825 

中型能管系統(套) 10 10 7 27 

大型能管系統(套) 3 3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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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 1 期計畫 

一、承諾節電目標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 105 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

及農業)全年用電量統計，用電量約為 1,223,811,792 度，本計畫據此

訂出 3 年總節電 1%目標。107 年節電目標為 0.15%，預計節約

1,835,717.688 度。經過進一步檢視台電公司公布之 107 年基隆市住

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全年用電量統計，用電量約為

1,211,555,639 度，相較 105 年用電量，節電量約為 12,256,153 度，

節電率為 1.0015%，已接近全程 3 年總節電 1%目標量(14,043,866

度)。因此本市考量基隆潮溼多雨的氣候，乃規劃將一、二級節能除

濕機納入「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之住宅類擴大補助品項範圍。 

 

圖一、107 年度基隆市全年度總用電量與各縣市比較圖 

 

二、節電基礎工作 

(一) 節電稽查輔導 

經濟部能源局於 103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告，將管理對象由原

先觀光旅館、百貨公司等 11 類指定能源用戶，增加至餐館、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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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店等 20 類，並將連鎖定義排除，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修正

公告擴大 20 類服務業營業場所實施須遵行「冷氣不外洩」、「禁用

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等 3 項節約能源

規定，使服務業部門確實依照能源管理法規範進行管理。本計畫

將於本市成立節能稽查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三

項規定̣冷氣不外洩 、̤̣ 禁用鹵素燈及白熾燈泡 、̤及̣室內冷氣

溫度限值̤是否符合規範，進行實地稽查，預計稽查至少 100 家

指定能源用戶。此外，為使廠商、銷售業者瞭解「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與「節能標章」產品之規範，亦將抽測電器零售業及大賣

場能源標章及設備器具能源效率標示 20 家，實地稽查宣導正確使

用圖示及有關產品稽查作業。 

為使轄內服務業者瞭解相關能源管理法內容，確實做好節約

能源相關規定，亦將舉辦 2 場次稽查說明會。稽查小組於稽查過

程同時向本計畫規定之設備汰換補助對象宣導設備汰換規定，並

視情況協助相關單位申請汰換補助，提升設備汰換補助之宣傳效

果及汰換成果。規劃稽查流程及後續追蹤機制如下圖： 

 

 

 

 

 

圖二、節能稽查追蹤機制 

(二)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依照台灣電力公司公告資訊顯示，本市服務業能源用戶中

800KW 以上之能源使用大戶共有 168 戶，占服務業用電量 19.43%，

800KW 以下之能源用戶共有 10,570 戶，占服務業用電量 38.43%，

合格 

節能稽查小組 

第二期持續追蹤 

改善建議 

稽查作業及協助

申請汰換補助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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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燈營業用燈共有 74,244 戶，占服務業用電量 42.12%，顯示本市

服務業主要能源用戶為表燈類別(如表四所示)。另外，統計本市

105 年各區用電量可發現，安樂區為本市售電量最多之區域(如表

五所示)。 

表四、基隆市 105 年服務業售電資訊 
 抄表戶數 用電占比(%) 售電量(度) 

800kW 以上 168 19.43 162,015,616 

小於 800KW 10,570 38.43 177,546,306 

表燈營業用電 74,244 42.12 421,486,389 

 

表五、基隆市 105 年各區售電量 

鄉鎮市區 售電量(度) 抄表戶數累計 

仁愛區 83,431,312 134,326 

信義區 93,379,393 145,751 

暖暖區 63,142,588 105,107 

七堵區 96,698,664 147,504 

中山區 78,495,028 128,403 

中正區 104,789,161 181,196 

安樂區 142,357,314 224,239 

為瞭解各區居民對能源消費的認知，本計畫成立能源調查小

組，為瞭解本市用電情形，評估本市主要能源消耗業別與地區，

本計畫將分析用電資料，進行各類型住商部門之用電習慣普查，

訓練訪員利用問卷調查方式，針對能源消費之設備別能源消費特

性及用戶建築特性設計問卷內容，並依據區域住商部門用戶能源

使用習慣與消費型態，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源消費細部資料，以

掌握本市各行政區域能源消費熱點、民眾節約能源認知及落實程

度，找出本市能源消耗最大的類別行業，做為後續節能策略推動

重點。並調查服務業、政府機關與學校等照明設備與空調設備，

以利後續補助汰換及輔導作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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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

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整合民政處、交通處、產發處、教育處、

環保局及區公所等住商部門相關單位，以不影響既有的行政架構

體系為主，提升各單位推動節能工作的強度。 

 

 

 

 

 

 

 

 

圖三、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組織架構 

(四)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為讓市民參與地方政府政策，將與相關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讓志工力量延續地方政府精神，配合本市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小組

長期合作之志工組織，培訓轉型為智慧能源志工，共同進行社區

輔導，強化原有人力資源，扮演第一線節電調查與在地輔導之核

心角色。 

(五) 公民參與 

本市過去已配合經濟部之智慧節電計畫，辦理「自己的電自

己省」節電競賽活動，提升市民節電作為，活動對象包含家庭用

戶、服務業等，藉由全民參與競賽喚醒節能意識。為延續智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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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精神，提升公民節電習慣，擴大參與層面，增加市民參與

度，本計畫規劃辦理節能選拔活動，透過良性競賽方式，增強本

市節電氛圍。此外，亦將規劃節能培訓課程、節能觀摩活動等，

教導市民節能知識，使民眾能將所學之節能技術反應至節能選拔

活動之成果中，增加競賽意義，將低碳生活概念融入市民生活中，

提升社區節能效益以及本市節能政策之公民參與度。 

(六)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提升本市市民節約能源知識，強化節電氛圍，營造節能低

碳生活圈，本計畫將舉辦 1 場次節能推廣研習及節約能源教育等

精進能力之示範觀摩會，並安排節能領域專家分享專題演講，邀

請節能績優單位分享節能手法、節能組織推動及節能案例，透過

活動提供與會人員吸收節能新知及相互交流的機會。 

另有鑑於各校園之用電量增加，且普遍學生對於能源使用之

觀念不足，為推廣本市節電教育，提高本市學生之節能知識與用

電觀念，本計畫規劃於國中小學校辦理 10 場次校園巡迴節電宣導

活動，將節電行為及節能觀念導入國中小教育圈，以達到節約能

源從小做起之目標。 

三、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一）服務業 

1.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對象 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等，優先汰換服務業營

業場所空調設備。 

(2) 數量推估 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

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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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及市府機關。以「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瓩補助新

臺幣 2,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預估

本期汰換約 62kW（約 16 台）。 

(3) 標準：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

並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14464

規定，其額定冷氣能力 71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品目者。 

(4) 無風管冷氣機回收機制：配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廢機回收作業，

依照環保署公告之「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

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標示額定總冷氣能

力 8,000kcal/h 或 9.3kW 以下之箱型、窗型、分離式冷暖氣機，

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合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收

執聯作為查核依據。非屬廢四機逆向回收標準之無風管空調機，

本市規劃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回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冷暖氣機（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之清除和處理，並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

之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

證明文件，併同該補助申請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

金。 

2.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優先汰換服務業既有

T8/T9 燈管。 

(2) 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

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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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

大專院校及市府機關。以「每具補助汰換費用新臺幣 500 元，

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本期預估汰換約 304

具 T8/T9 格柵燈具。 

(3) 標準：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並參考能源

局 106.10.18 訂定「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

基準與標示方法」。 

3.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1) 補助對象：本市地下停車場。 

(2) 數量數量推估：以「每盞補助汰換費用新臺幣 200 元，且以汰

換費用 1/2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第一期預計汰換約 275 盞

智慧照明。 

(3) 標準：LED 產品發光效率 120lm/W 以上且至少需有自動開關、

調光或時序控制等 1 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並參考能源局

106.11.01 訂定「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

標示方法」。 

4. 能源管理系統 

(1) 補助對象：各級機關及學校、大專院校、高中職校、服務業等

並以服務業為優先推動對象，依據歷年辦理節能診斷輔導之用

電大戶及中小型能源用戶，作為優先建置對象。 

(2) 數量數量推估：以「中小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用電經常契約

容量介於 51 瓩至 800 瓩)每套補助設置費用 1/2，且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上限」及「大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用電經常契約容

量大於 800 瓩)每套補助設置費用 1/2，且以新臺幣 100 萬元為

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本期大型能源管理系統預計設置數量約

3 套，中小型能源管理系統預估設置數量為 1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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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標準 

A. 大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功能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動

化節能管理，並應包含空調效率監測功能。 

B.中小型服務業、機關及學校：功能應包括用電資訊可視化及自

動化節能管理。 

5.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補助至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申請期限內購買本計畫補助品

項。如補助款將用罄，本府得公告提前截止申請補助作業。申請

單位提出申請文件，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核為規

定補助項目後，發函或電話或簡訊或 E-mail 或傳真通知計畫通

過開始施作，並於完工後進行現場查驗，查驗通過後核發補助金，

若申請者無法配合現場稽查作業，將辦理退件。規劃流程如下： 

 

 

 

 

 

 

 

 

 

 

 

圖四、服務業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填寫申請表單 

通知開始施作 

提交成果報告書 

撥付補助款 

補件 

審查通過 

完成補件 

設施改正 

完成改正 

文件審查 

現場查驗 

審查 

撥付部分補助款 

不撥付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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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類擴大 

1.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以「每 kW 補助汰換費用 1,000 元，且以每台補助新臺幣

3,000 元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推估第一期補助數量約為

2,166 台(6,931.2kW)。 

(2).補助資格：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3).標準：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

，並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14464

規定，其額定冷氣能力 71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品目者。 

(4) 無風管冷氣機回收機制：配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廢機回收作

業，依照環保署公告之「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

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標示額定總冷

氣能力 8,000kcal/h 或 9.3kW 以下之箱型、窗型、分離式冷暖氣

機，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合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

」收執聯作為查核依據。本市規劃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

回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冷暖氣機（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之清除和處理，並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

之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

證明文件，併同該補助申請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 

2. 電冰箱（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以「每公升補助汰換費用 10元，且以每台補助新臺幣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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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推估第一期補助數量約為 1,540 台

(462,000 公升)。 

(2).補助資格：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3).標準：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並符合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2062 規定。 

(4) 電冰箱回收機制：配合電冰箱廢機回收作業，依照環保署公告

之「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標示使用交流電，容量 800 公升以

下，壓縮式且兼具冷藏及冷凍功能或電動吸收式之冰箱、冰桶

，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合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

收執聯作為查核依據。本市規劃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回

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電冰箱之清除和

處理，並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之該廢電冰箱處理證明

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電冰箱處理證明文件，併同該補助申

請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3. 除濕機（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 補助標準：應採用符合 CNS12492 規定，列入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應施檢驗品，且達到 2018 年新制能源效率第 1 級者及

第 2 級者(須含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五及圖六所示)。第

一期預計汰換補助總額定除濕能力約 15,000 公升/日，若以每

台 6 公升/日計算，預計可汰換補助約 2,500 台。 

(2) 補助額度：依照額定除濕能力(升/日)標示，每台補助除濕能

力 10(公升/日)為上限，每公升/日補助新臺幣 200 元整，補助

金額最高不超過每台除濕機售價之 1/2。 

(3) 舊除濕機回收：因除濕機不屬於環保署規定之廢四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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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免費逆向回收，申請人應將廢棄除濕機送至本市環境保

護局或由販賣業進行回收，並取得回收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4.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補助至 107 年 12 月 7 日起至申請期限內購買本計畫補助品

項(第 2 波擴大住宅家電補助期間自 108 年 4 月 30 日起至申請期

限內購買本計畫補助品項)。如補助款將用罄，本府得公告提前截

止申請補助作業。申請用戶提出申請文件，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

進行審核，經審核為規定補助項目後，發函或電話或簡訊或 E-

mail 或傳真通知計畫通過開始施作，並於完工後進行現場查驗，

查驗通過後核發補助金，若申請者無法配合現場稽查作業，將辦

理退件。規劃流程如下： 

 

 

 

。 

 

 

 

 

 

 

圖五、住宅類擴大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填寫申請表單 

撥付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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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通過 

完成補件 

文件審查 

現場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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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部分補助款 

不撥付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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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地制宜措施 

本市因背山面海受地理位置與氣候影響，常年多雨陰濕，素

有雨港之稱，冬季時東北季風經過挾帶大量濕度高的水氣，在迎

風山坡上因空氣上升冷卻而降雨。本市地形在北面港口周圍及東

北方地勢較低，西北部及南方地勢較高，尤其是南邊的姜子寮山

最高。這種地勢逐漸升高的情形對氣流的攀升作用有很大的影響，

本市位於東北季風的迎風坡上加上緊鄰海邊，附近水氣蒸發旺盛，

冬季雨量特別豐富。夏季降雨雖然較冬季少，但氣溫變化大，時

常起霧反潮，且由於本市距離北迴歸線甚近，每於夏秋之際，因

日照強烈，地表氣溫增高，而導致旺盛的對流作用。因對流作用

而上升的地面空氣，其氣溫及水汽凝結點隨高度而降低，空氣中

所含水汽因而易凝聚成積雨雲；由於上升的空氣及其所形成的雲

層，溫度和原處高空的氣團不同，故常導致局部性的不穩定現象，

進而造成本市夏季時常處於高溫潮熱的環境。 

除降雨外，本市環境亦時常產生霧，本市位於東北海岸中點，

平地面積狹窄，夜晚冷空氣滑落之效應顯著。再者，春季東南風

侵入，先經溫暖之黑潮洋面，再到達基隆附近的較冷洋面，容易

成霧，而冬季季風渦流逆溫層產生之層積雲，在基隆上空偶而也

可能降低成霧。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本市 1 月到 6 月相對濕度皆高於

年平均，雖然 7 月到 12 月相對濕度皆低於年平均，但旺盛的對流

作用與夏秋之際地降雨量仍使得本市一年四季常處於潮濕環境，

許多外地客常因搬遷後飽受屋宅受潮發霉之苦，因此，除濕機地

使用在本市極為普遍。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規定之「除濕機容許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除濕機應依 CNS12492 規定，

試驗其能源因數值，並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同時能源因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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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測不得低於除濕機容許耗能基準，另外為配合世界節能趨勢，

經濟部於 2018 年將能源因數值之分級基準值調整，使各級基準之

額定除濕能力提高，增加除濕機節能效率(如表五)。 

表六 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 

 

 

 

 

 

 

為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及營造節電氛圍，並配合經濟部能

能源局公告之除濕機能源效率基準表 2018 年新制版本，因地制宜

措施主要規劃住商除濕機汰換補助計畫，內容針對住宅、服務業

及機關部門等進行除濕機汰換補助。申請單位應填妥申請文件以

供審核，審核流程及後續查驗規劃如圖四所示，除濕機汰換補助

規定如下： 

1. 補助標準：應採用符合 CNS12492 規定，列入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應施檢驗品，且達到 2018 年新制能源效率第 1 級者及第

2 級者(須含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五及圖六所示)。第一

期預計汰換補助總額定除濕能力約 5,500 公升/日，若以每台

6 公升/日計算，預計可汰換補助約 920 台。 

2. 補助額度：依照額定除濕能力(升/日)標示，每公升/日補助新

臺幣 400 元整，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每台除濕機售價之 1/2。 

3. 舊除濕機回收：因除濕機不屬於環保署規定之廢四機，無法進

行逆向回收，申請人應將廢棄除濕機送至本市環境保護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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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販賣業者進行回收作業，並取得清除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圖六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附於使用說明書中或張貼於本體正面明顯處) 

 

 

 

 

 

 

 

圖七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使用於產品型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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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定工作進度 

(一) 節電基礎工作 

表七 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 

  

進
度(%

)  

第1期(107年6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 

107年 108年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節電稽

查輔導 
4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稽查作業程序 

*2 辦理稽查說明會至少2場次、稽查20類能源用戶50家，電器賣場10家 

*3 累計稽查20類能源用戶100家，電器賣場20家 

在地能

源使用 

情形研

究 

40%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成立節能調查小組、設計普查能源使用習慣之問卷 

*5 普查本市服務業及住宅區之能源使用習慣 

*6 分析未來設備汰換與節能教育重點地區 

公民參

與 
10% 

查核點    *7 *8 *9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 8% 1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7 設計節能培訓課程 

*8 辦理里民節能培訓課程、規劃節電選拔活動 

*9 辦理節能示範觀摩至少1場次 

節約能

源教 

育與推

廣 

 

 

 

10% 

查核點    *10 *11 *12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 7% 1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0 利用社群網站推廣、規劃環教志工教育課程 

*11 完成5場次國中小校園節電宣導活動 

*12 累計完成10場次國小校園節電宣導活動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0% 75%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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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1.服務業 

表八 服務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1期(107年6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 

107年 108 年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無風管

空氣調

節機 

3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15% 22% 3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汰換約40kW 

*3 累計汰換62kW 

老舊辦

公室 

照明燈

具 

40%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5 汰換約250具 

*6 累計汰換約304具 

停車場

室內照

明 

10% 

查核點    *7 *8 *9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 7% 1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7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8 汰換約50盞 

*9 累計汰換約275盞 

能源管

理系統 

 

 

 

20% 

查核點    *10 *11 *12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10% 15% 2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0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11 汰換大型約1套、中小型約2套 

*12 累計汰換大型約3套、中小型約10套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0% 74%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25 

2.住宅類擴大 

表九 住宅類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1期(107年6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 

107年 108 年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無風管

空氣調

節機 

3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10% 15% 3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汰換約50台 

*3 累計汰換2,166台 

電冰箱 30%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10% 15% 3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5 汰換約50台 

*6 累計汰換約1,540台 

除濕機 40% 

查核點    *7 *8 *9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10% 2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5 汰換約50台 

*6 累計汰換約2,500台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30% 50%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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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地制宜措施 

表十 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1期(107年6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 

107年 108年 

6月 9月 12月 3月 6月 9月 

除濕機汰

換補助計

畫 

10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0% 75% 10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補助除濕效能1,000公升/日 

*3 累計補助除濕效能5,500公升/日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0% 0% 50% 75%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

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27 

六、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十一 第 1 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節電稽查 

輔導 

20 類指定能源用

戶及電器商品賣

場 

30,000 度 

若稽查 100 家 20 類指定能
源用戶皆遵守三項規定，
估計可節電 3 萬度/年 

在地能源使
用情形研究 

服務業與住宅區 

掌握本室服務業
及住宅區之能源
使用習慣 

此措施節電效益反應至其
他項目。 

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廣
與公民參與 

一般市民 

及環教志工 

提高市民能源使
用觀念。 

此措施節電效益反應至其
他項目。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含
擴
大
補
助) 

無風管冷氣
汰換 

以服務業及住宅

優先 

1,470,518 度 

服務業:62(kW)×311.25 (度/

台-年) = 19,298 (度/年) 

住宅:2,166(台)×670(度/台-

年)= 1,451,220 (度/年) 

電冰箱汰換 以住宅優先 810,040 度 
約 1,540(台)×526(度/台-年) 

= 810,040 (度/年)                                                                 

T8/T9 燈具
汰換 

以服務業優先 57,456 度 
約 304 具×189= 57,456 (度/

年) 

智慧照明 地下室停車場 48,180 度 
約(275 具×175.2=48,180(度
/年) 

中型能源管
理系統 

以服務業優先 400,000 度 
約 10(套)×40,000(度/年)= 

400,000(度/年) 

大型能源管
理系統 

以服務業優先 936,000 度 
約 3(套)×312,000(度/年)= 

936,000(度/年) 

除濕機汰換 以住宅優先 552,500 度 

台數×年節電量註 1(以大同

(TATUNG) 6公升除濕機TDH-125MB

為例) 

約 2,500 台*221(度 /年 )= 

552,500 (度/年) 

因
地
制
宜
措

除濕機 

汰換補助 

服務業、住宅、
機關學校 

203,320 度 

台數×年節電量註 1(以大同

(TATUNG) 6公升除濕機TDH-125MB

為例) 

約 920 台 *221( 度 / 年 )= 

203,320(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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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預期節電量總計 4,508,014 度  

註 1：經本府依據 108 年 4/30~5/3，共計 182 件有申請除濕機之申請案件為樣本，進

行申請住戶電話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有，除濕機台數、除濕能力(公

升/日)、每日運轉時數、每年運轉天數。共計回收完整填寫問卷數量為 111 件

(回收率約 61%)，茲就回收問卷並依據各項問卷內容執行盒鬚圖統計如下： 

 

圖八、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持有台數統計 

 

圖九、基隆市家戶除濕機除濕能力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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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每日運轉時數統計 

 

 

圖十一、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每年運轉天數統計 

接續參考經濟部能源局之節能標章網站公布獲證的除濕機節電能力數據，以大

同(TATUNG) 6公升除濕機TDH-125MB為計算基準，推估基隆市除濕機年節電量數據

如下： 

1. 額定消耗電功率：115瓦 

2. 節能標章計算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3小時，每年運轉180天 

3. 每年耗電量：56度 

4. 年節電度數：66度 

5. 基隆節電計算中位數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8.5小時，每年運轉192天 

6. 基隆節電計算上四分位數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12小時，每年運轉240天 

7. 推估每台中位數耗電量＝(0.115*8.5*192)＝187.6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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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估每台耗電中位數倍率＝(187.68度/108度)＝3.35 

9. 推估每台中位數年節電量＝(3.35×66度)＝221度 

10. 推估可汰換台數中位數節電總節電量＝(可汰換台數2,500×221度)＝552,5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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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經費 

(一) 人事費明細表 

表十二  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人力    項目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機關人力 0 400 400 

合    計 0 400 400 

 註： 節電基礎工作每年編列 230 仟元、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每年編列

170 仟元  

(二) 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十三  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工
作  

科 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

費  

自籌
款  

其他機
關補助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1.業務費  

委辦費  

勞務委託辦理節電基礎工作
事宜。  

15,000 5,000 0 0 

（ 1）節電稽查  

辦理 100 家稽查、 20 家能源
效率標示稽查、 2 場次說明
會。  

 4,200 1,400 0 0 

（ 2）在地能源使
用調查  

進行能源使用問卷調查及成
果分析。  

 3,600 1,200 0 0 

（ 3）公民參與  
辦理節能培訓課程、節能觀摩
會、節電競賽等。  

 3,600 1,200 0 0 

（ 4）節約能源教
育與推廣  

辦理環教志工培訓課程、平面
媒體及廣播宣導、國中小校園
節電宣導活動。  

 3,600 1,200 0 0 

2.業務費  

臨時人員酬金 

僱用臨時人員 1 人，薪資 425

仟元，勞、健保費 90 仟元，
年終獎金 55 仟元，合計 570

仟元。  

 1,710  570 0 0 

3.業務費  

物品 
購置文具紙張等相關費用。    300  100 0 0 

4.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  

印製文宣資料、茶水費、油料
及其他等費用。  

  300  100 0 0 

小計   17,310 5,770 0 0 

設
備
汰
換

1.業務費  

補助費  

補助汰換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T8/T9 燈具、智慧照明及能源
管理系統  

22,242 4,36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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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智
慧
用
電  

（ 1）服務業無風
管空氣調節機
汰換補助  

每 kW 最高不超過 2,500 元，
本期預計汰換 62kW。  

7 ,655  155 0 0 

（ 2 ） 服 務 業
T8/T9 燈具汰
換補助  

每具補助 500 元，最高不超過
汰換費用 1/2，本期預計汰換
304 具。  

 2,722  152 0 0 

（ 3）服務業智慧
照明補助  

每盞補助 200 元，最高不超過
汰換費用 1/2，本期預計汰換
275 盞。  

 165  55 0 0 

（ 4）服務業中小
型能源管理系
統補助  

補助導入費用 100,000 元，最
高不超過汰換費用 1/2，本期
預計導入 10 套。  

 2,700  1,000 0 0 

（ 5）服務業大型
能源管理系統
補助  

補助導入費用 1,000,000 元，
最高不超過汰換費用 1/2，本
期預計導入 3 套。  

 9,000  3,000 0 0 

2.設備及投資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購置電腦、數位相機、掃描器、
錄音筆、錄影機等設備。  

195.266 65.089 0 0 

3.業務費  

委辦費  

勞務委託辦理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工作之宣傳、受理、審
查及查核事宜。  

2 ,625 875 0 0 

小計   
25,062.26

6 

5,302.0

89 
0 0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擴

大

補

助 )  

1.業務費  

獎補助費  

補助汰換住宅類擴大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住宅類擴大電冰
箱  

35,010 14,118 0 0 

（ 1）住宅無風管
空氣調節機汰
換補助  

每 kW 補助汰換費用 1,000

元 ， 且 以 每 台 補 助 新 臺 幣
3,000 元為上限，本期預計汰
換 2,166 台。  

15,510 6,498 0 0 

（ 2）住宅電冰箱
汰換補助  

每公升補助汰換費用 10 元，
且 以 每 台 補 助 新 臺 幣 3,000

元 為 上 限 ， 本 期 預 計 汰 換
1,540 台。  

13,860 4,620 0 0 

（ 3）住宅除濕機
汰換補助  

補助汰換除濕機 

補助汰換費用額定除濕能力
每公升 /日補助 200 元，最高
不超過汰換費用 1/2，本期預
計補助約 15,000 公升 /日。  

5 ,640 3,000 0 0 

2.設備及投資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購置電腦、數位相機、掃描器、
錄音筆、錄影機等設備。  

195.934 65.088 0 0 

3.業務費 

委辦費 

勞務委託辦理住宅類擴大設
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工作之宣
傳、受理、審查及查核事宜。 

2 ,625 875 0 0 

小計   
37,830.93

4 

15,058.

0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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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地

制

宜

措

施  

1.業務費  

獎補助費  

補助汰換除濕機 

補助汰換費用額定除濕能力
每公升 /日補助 400 元，最高
不超過汰換費用 1/2，本期預
計補助約 5,500 公升 /日。  

6 ,700.814 
2,200.1

68 
0 0 

2.業務費  

臨時人員酬金  

雇用臨時人員 1 人，薪資 425

仟元，勞、健保 90 仟元，年
終獎金 55 仟元，合計 570 仟
元  

1 ,710 570 0 0 

3.業務費 

委辦費 

勞務委託辦理因地制宜工作
之宣傳、受理、審查及查核事
宜。  

1 ,620 540 0 0 

小計   
10,030.81

4 

3,310.1

68 
0 0 

總計  
90,234.01

4 

29,440.

345 
  

備註:  

1.節電基礎工作第 1 期工作經費(仟元):5,770+230(人事費)=6,000，全程經費(仟元)：

17,310+690(人事費)= 18,000 

2.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第 1 期經費(含擴大補助)(仟元):20,360.177+170(人事

費)=20,530.177；全程經費(仟元)62,893.2+510(人事費)=63,403.2 

3.因地制宜第 1 期費用(仟元) 3,310.168；全程費用(仟元) 10,030.814 

 

(三) 其他經費來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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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3.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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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工業技術研究院 

7.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

nu_id=2340 

8.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

項、方法及檢查方式，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

u_id=1065  

http://web3.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2203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2340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2340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1065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Law/Content.aspx?menu_id=1065

